




交通部公路局公路公共運輸營業大客車駕駛擴大
徵才就業獎勵方案補助作業要點第四點、第五
點、第七點修正規定 
四、本要點補助期間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三月一日起至一百十六年二

月二十八日止，本局得視申請情況及預算額度，公告調整之。 
 

五、本要點補助基準及條件如下： 

(一) 業者連續僱用營業大客車駕駛人滿三個月，得申請駕駛訓練費

用補助： 

1.駕駛人原持有小型車駕駛執照者，補助參加小型車逕升大客

車駕駛訓練費用，以新臺幣一萬四千五百元為上限。 

2.駕駛人原持有大貨車駕駛執照者，補助參加大客車駕駛訓練

費用，以新臺幣一萬三千五百元為上限。 

3.駕駛人已持有職業大客車駕駛執照者，補助參加乙類營業大

客車駕駛人專業訓練費用，以新臺幣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五元

為上限。 

4.駕駛人已持有職業大客車駕駛執照，且具備受僱於公路、市

區汽車客運業或其他駕駛大客車等一年以上實際經歷者，補

助參加甲類營業大客車駕駛人專業訓練費用，以新臺幣五萬

九百二十三元為上限。 

5.本款補助應以訓練費用收據為準，超過部分不予認列；其

開、結訓日期之一，應於第四點補助期間內。 

(二) 前款駕駛訓練期間，以開、結訓之日期定其生活津貼補助： 

1.結訓日期於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三月一日至一百十三年二月

二十九日間：業者給予每日新臺幣八百五十元以上之生活津

貼者，補助該訓練期間生活津貼之半數，每日以新臺幣四百

二十五元為上限。 

2.結訓日期於中華民國一百十三年三月一日至一百十四年二月

二十八日間：業者給予每日新臺幣九百十五元以上之生活津

貼者，補助該訓練期間生活津貼之全額，每日以新臺幣九百

十五元為上限。 

3.結訓日期於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三月一日至一百十五年二月

二十八日間：業者給予每日新臺幣九百五十三元以上之生活

津貼者，補助該訓練期間生活津貼之全額，每日以新臺幣九

百五十三元為上限。 



4.開、結訓日期之一介於中華民國一百十五年三月一日至一百

十六年二月二十八日間：業者給予每日新臺幣九百八十四元

以上之生活津貼者，補助該訓練期間生活津貼之全額，每日

以新臺幣九百八十四元為上限。 

5.上述生活津貼補助，按實際參加駕駛訓練期間（開訓日至結

訓日，假日照給）計算。補助日數上限如下： 

(1)參加小型車逕升大客車駕駛訓練以五十六日為上限。 

(2)參加大客車駕駛訓練以三十五日為上限。 

(3)參加乙類營業大客車駕駛人專業訓練以十六日為上限。 

(4)參加甲類營業大客車駕駛人專業訓練以三十一日為上限。 

(三) 普通大客車駕照考領職業大客車駕照期間生活津貼補助： 

1.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三月一日至一百十五年二月二十八日

間，公路汽車客運業及遊覽車客運業者於「小型車逕升大客

車駕駛訓練」或「大客車駕駛訓練」結訓日前僱用駕駛人，

並經上開訓練取得普通大客車駕照後，給予每日新臺幣九百

五十三元以上之生活津貼至該駕駛人考領職業大客車駕照，

補助取得普通大客車駕照日至取得職業大客車駕照日期間生

活津貼之全額，每日以新臺幣九百五十三元為上限，至多九

十日。 

2.中華民國一百十五年三月一日至一百十六年二月二十八日

間，公路汽車客運業及遊覽車客運業者於「小型車逕升大客

車駕駛訓練」或「大客車駕駛訓練」結訓日前僱用駕駛人，

並經上開訓練取得普通大客車駕照後，給予每日新臺幣九百

八十四元以上之生活津貼至該駕駛人考領職業大客車駕照，

補助取得普通大客車駕照日至取得職業大客車駕照日期間生

活津貼之全額，每日以新臺幣九百八十四元為上限，至多九

十日。 

(四) 穩定就業獎勵金之補助，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1.業者連續僱用營業大客車駕駛人滿三個月，補助穩定就業獎

勵金新臺幣一萬五千元；每再滿一個月，補助新臺幣五千

元。每人補助穩定就業獎勵金以新臺幣六萬元為上限。 

2.參加駕駛訓練之開、結訓日期之一或開始僱用之日，應介於

補助期間。 



3.領有其他政府機關發給之穩定就業獎勵金或其他類似補助，

得重複申領本款補助。但以各該獎勵金或補助未明定不得重

複請領者為限，並應於申請時如實申報。 

前項四款補助項目，符合其中一款以上之條件者，得就符合之全部

或部分提出申請。每一項目每人以補助一次為限。 

 

七、申請本要點所定補助之受理期限如下，逾期不予補助： 
（一）於中華民國一百十五年二月二十八日以前符合補助項目請領

資格者，受理申請期限至中華民國一百十六年五月二十日

止。 
（二）於中華民國一百十五年三月一日至一百十六年二月二十八日

間符合補助項目請領資格者，受理申請期限至中華民國一百

十七年五月二十日止。 
前項日期，本局得視申請情況及預算額度，公告調整之。 



第八點附件一修正規定

○○公司申請「交通部公路局公路公共運輸營業大客車
駕駛擴大徵才就業獎勵方案」留才措施計畫書(範本)

一、本公司缺員情形及預估招募人力配置

1.缺員情形簡述

2.預估招募人力配置

（1）預估招募人數：______人

（2）預估各項駕駛訓練人數需求（可依實際營運情形選填）

 小型車逕升大客車駕駛訓練：＿＿＿人

 大貨車駕駛參加大客車駕駛訓練：＿＿＿人

 乙類營業大客車駕駛人專業訓練：＿＿＿人

 甲類營業大客車駕駛人專業訓練：＿＿＿人

二、本公司留才措施（可依實際營運情形調整內容）

1.員工薪資結構（薪資或獎金制度等）

2.員工福利措施（保險、休假、健檢或其他員工協助等）

3.員工教育訓練

    4.…



第八點附件一修正規定

○○公司申請「交通部公路局公路公共運輸營業大客車
駕駛擴大徵才就業獎勵方案」留才措施計畫書(範本)

一、本公司缺員情形及預估招募人力配置

1.缺員情形簡述

2.預估招募人力配置

（1）預估招募人數：______人

（2）預估各項駕駛訓練人數需求（可依實際營運情形選填）

 小型車逕升大客車駕駛訓練：＿＿＿人

 大貨車駕駛參加大客車駕駛訓練：＿＿＿人

 乙類營業大客車駕駛人專業訓練：＿＿＿人

 甲類營業大客車駕駛人專業訓練：＿＿＿人

二、本公司留才措施（可依實際營運情形調整內容）

1.員工薪資結構（薪資或獎金制度等）

2.員工福利措施（保險、休假、健檢或其他員工協助等）

3.員工教育訓練

    4.…



交通部公路局公路公共運輸營業大客車駕駛擴大
徵才就業獎勵方案補助作業要點第四點、第五
點、第七點及第八點附件一修正總說明 

為協助公路、市區汽車客運業及遊覽車客運業辦理大客車駕駛人才

之延攬及培育，並促進其就業穩定，自一百十二年三月一日開始辦理本

獎勵方案，提供駕駛訓練費用、駕駛訓練期間生活津貼及穩定就業獎勵

金之補助，考量目前大客車駕駛仍供不應求，為持續協助客運業者招募

駕駛，擬延續辦理本項方案措施至一百十六年二月二十八日止，並配合

國內勞動薪資待遇變動及增加留才誘因，檢討修正相關規定，爰修正

「交通部公路局公路公共運輸營業大客車駕駛擴大徵才就業獎勵方案補

助作業要點」第四點、第五點、第七點及第八點附件一規定，其修正重

點如次： 

一、考量營業大客車駕駛人力仍有缺口，為協助客運業者延攬駕駛人

才，爰延長補助期間。（修正規定第四點） 

二、因應最低工資調整，爰配合修正補助訓練期間、普通大客車駕照考

領職業大客車駕照期間之生活津貼每日補助金額上限。（修正規定

第五點） 

三、因應補助期間延長，爰配合修正申請補助之受理期限。（修正規定

第七點） 

四、因應機關名稱已由「交通部公路總局」變更為「交通部公路局」，

爰配合修正附件標題。（修正規定第八點附件一） 



交通部公路局公路公共運輸營業大客車駕駛擴大
徵才就業獎勵方案補助作業要點第四點、第五
點、第七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四、本要點補助期間自中

華民國一百十二年三

月一日起至一百十六

年二月二十八日止，

本局得視申請情況及

預算額度，公告調整

之。 

四、本要點補助期間自中

華民國一百十二年三

月一日起至一百十五

年二月二十八日止，

本局得視申請情況及

預算額度，公告調整

之。 

考量營業大客車駕駛人

力仍有缺口，為協助營

業大客車駕駛人才招

募，故延長補助期間至

一百十六年二月二十八

日止。 

五、本要點補助基準及條

件如下： 
(一)業者連續僱用營

業大客車駕駛人

滿三個月，得申

請駕駛訓練費用

補助： 
1.駕駛人原持有

小型車駕駛執

照者，補助參

加小型車逕升

大客車駕駛訓

練費用，以新

臺幣一萬四千

五 百 元 為 上

限。 
2.駕駛人原持有

大貨車駕駛執

照者，補助參

加大客車駕駛

訓練費用，以

新臺幣一萬三

千五百元為上

限。 
3.駕駛人已持有

職業大客車駕

駛執照者，補

助參加乙類營

業大客車駕駛

人專業訓練費

用，以新臺幣

二萬七千三百

五、本要點補助基準及條

件如下： 
(一)業者連續僱用營

業大客車駕駛人

滿三個月，得申

請駕駛訓練費用

補助： 
1.駕駛人原持有

小型車駕駛執

照者，補助參

加小型車逕升

大客車駕駛訓

練費用，以新

臺幣一萬四千

五 百 元 為 上

限。 
2.駕駛人原持有

大貨車駕駛執

照者，補助參

加大客車駕駛

訓練費用，以

新臺幣一萬三

千五百元為上

限。 
3.駕駛人已持有

職業大客車駕

駛執照者，補

助參加乙類營

業大客車駕駛

人專業訓練費

用，以新臺幣

二萬七千三百

一、為因應最低工資調

整，爰配合調整補

助訓練期間生活津

貼之每日補助金

額。修正規定如

下： 
(一)第二款第四

目，明定開、

結訓日期於一

百十五年三月

一日至一百十

六年二月二十

八日之生活津

貼每日補助金

額上限。 
(二)另將原第四目

規定移列至第

五目。 
二、為增進公路汽車客

運業及遊覽車客運

業者招募尚未取得

營業大客車駕駛執

照人員之誘因，並

鼓勵其僱用之駕駛

人藉由跟車學習，

熟悉車、路況增進

行車安全，另因應

最低工資調整，爰

調整補助取得普通

大客車駕照日至取

得職業大客車駕照

日期間生活津貼之



六十五元為上

限。 
4.駕駛人已持有

職業大客車駕

駛執照，且具

備受僱於公

路、市區汽車

客運業或其他

駕駛大客車等

一年以上實際

經歷者，補助

參加甲類營業

大客車駕駛人

專業訓練費

用，以新臺幣

五萬九百二十

三元為上限。 
5.本款補助應以

訓練費用收據

為準，超過部

分不予認列；

其開、結訓日

期之一，應於

第四點補助期

間內。 
(二)前款駕駛訓練期

間，以開、結訓

之日期定其生活

津貼補助： 
1.結訓日期於中

華民國一百十

二年三月一日

至一百十三年

二月二十九日

間：業者給予

每日新臺幣八

百五十元以上

之生活津貼

者，補助該訓

練期間生活津

貼之半數，每

日以新臺幣四

百二十五元為

上限。 

六十五元為上

限。 
4.駕駛人已持有

職業大客車駕

駛執照，且具

備受僱於公

路、市區汽車

客運業或其他

駕駛大客車等

一年以上實際

經歷者，補助

參加甲類營業

大客車駕駛人

專業訓練費

用，以新臺幣

五萬九百二十

三元為上限。 
5.本款補助應以

訓練費用收據

為準，超過部

分不予認列；

其開、結訓日

期之一，應於

第四點補助期

間內。 
(二)前款駕駛訓練期

間，以開、結訓

之日期定其生活

津貼補助： 
1.結訓日期於中

華民國一百十

二年三月一日

至一百十三年

二月二十九日

間：業者給予

每日新臺幣八

百五十元以上

之生活津貼

者，補助該訓

練期間生活津

貼之半數，每

日以新臺幣四

百二十五元為

上限。 

每日補助金額。修

正原第三款為第三

款第一目，並新增

第三款第二目，明

定中華民國一百十

五年三月一日至一

百十六年二月二十

八日間之生活津貼

每日補助金額上

限。 



2.結訓日期於中

華民國一百十

三年三月一日

至一百十四年

二月二十八日

間：業者給予

每日新臺幣九

百十五元以上

之生活津貼

者，補助該訓

練期間生活津

貼之全額，每

日以新臺幣九

百十五元為上

限。 
3.結訓日期於中

華民國一百十

四年三月一日

至一百十五年

二月二十八日

間：業者給予

每日新臺幣九

百五十三元以

上之生活津貼

者，補助該訓

練期間生活津

貼之全額，每

日以新臺幣九

百五十三元為

上限。 
4.開、結訓日期

之一介於中華

民國一百十五

年三月一日至

一百十六年二

月二十八日

間：業者給予

每日新臺幣九

百八十四元以

上之生活津貼

者，補助該訓

練期間生活津

貼之全額，每

日以新臺幣九

2.結訓日期於中

華民國一百十

三年三月一日

至一百十四年

二月二十八日

間：業者給予

每日新臺幣九

百十五元以上

之生活津貼

者，補助該訓

練期間生活津

貼之全額，每

日以新臺幣九

百十五元為上

限。 
3.開、結訓日期

之一，於中華

民國一百十四

年三月一日至

一百十五年二

月二十八日

間：業者給予

每日新臺幣九

百五十三元以

上之生活津貼

者，補助該訓

練期間生活津

貼之全額，每

日以新臺幣九

百五十三元為

上限。 
4.上述生活津貼

補助，按實際

參加駕駛訓練

期間（開訓日

至結訓日，假

日照給）計

算。補助日數

上限如下： 
(1)參加小型車

逕升大客車

駕駛訓練以

五十六日為

上限。 



百八十四元為

上限。 
5.上述生活津貼

補助，按實際

參加駕駛訓練

期間（開訓日

至結訓日，假

日照給）計

算。補助日數

上限如下： 
(1)參加小型車

逕升大客車

駕駛訓練以

五十六日為

上限。 
(2)參加大客車

駕駛訓練以

三十五日為

上限。 
(3)參加乙類營

業大客車駕

駛人專業訓

練以十六日

為上限。 
(4)參加甲類營

業大客車駕

駛人專業訓

練以三十一

日為上限。 
(三)普通大客車駕照

考領職業大客車

駕照期間生活津

貼補助： 
1.中華民國一百十

四年三月一日至

一百十五年二月

二十八日間，公

路汽車客運業及

遊覽車客運業者

於「小型車逕升

大客車駕駛訓

練」或「大客車

駕駛訓練」結訓

日前僱用駕駛

(2)參加大客車

駕駛訓練以

三十五日為

上限。 
(3)參加乙類營

業大客車駕

駛人專業訓

練以十六日

為上限。 
(4)參加甲類營

業大客車駕

駛人專業訓

練以三十一

日為上限。 
(三)普通大客車駕照

考領職業大客車

駕照期間生活津

貼補助：中華民

國一百十四年三

月一日至一百十

五年二月二十八

日間，公路汽車

客運業及遊覽車

客運業者於「小

型車逕升大客車

駕駛訓練」或

「大客車駕駛訓

練」結訓日前僱

用駕駛人，並經

上開訓練取得普

通大客車駕照

後，給予每日新

臺幣九百五十三

元以上之生活津

貼至該駕駛人考

領職業大客車駕

照，補助取得普

通大客車駕照日

至取得職業大客

車駕照日期間生

活津貼之全額，

每日 
以新臺幣九百五

十三元為上限，



人，並經上開訓

練取得普通大客

車駕照後，給予

每日新臺幣九百

五十三元以上之

生活津貼至該駕

駛人考領職業大

客車駕照，補助

取得普通大客車

駕照日至取得職

業大客車駕照日

期間生活津貼之

全額，每日以新

臺幣九百五十三

元為上限，至多

九十日。 
2.中華民國一百十

五年三月一日至

一百十六年二月

二十八日間，公

路汽車客運業及

遊覽車客運業者

於「小型車逕升

大客車駕駛訓

練」或「大客車

駕駛訓練」結訓

日前僱用駕駛

人，並經上開訓

練取得普通大客

車駕照後，給予

每日新臺幣九百

八十四元以上之

生活津貼至該駕

駛人考領職業大

客車駕照，補助

取得普通大客車

駕照日至取得職

業大客車駕照日

期間生活津貼之

全額，每日以新

臺幣九百八十四

元為上限，至多

九十日。 
(四)穩定就業獎勵金

至多九十日。 
(四)穩定就業獎勵金

之補助，應依下

列規定辦理： 
1.業者連續僱用

營業大客車駕

駛人滿三個

月，補助穩定

就業獎勵金新

臺幣一萬五千

元；每再滿一

個月，補助新

臺幣五千元。

每人補助穩定

就業獎勵金以

新臺幣六萬元

為上限。 
2.參加駕駛訓練

之開、結訓日

期之一或開始

僱用之日，應

介於補助期

間。 
3.領有其他政府

機關發給之穩

定就業獎勵金

或其他類似補

助，得重複申

領本款補助。

但以各該獎勵

金或補助未明

定不得重複請

領者為限，並

應於申請時如

實申報。 
前項四款補助項

目，符合其中一款以

上之條件者，得就符

合之全部或部分提出

申請。每一項目每人

以補助一次為限。 



之補助，應依下

列規定辦理： 
1.業者連續僱用

營業大客車駕

駛人滿三個

月，補助穩定

就業獎勵金新

臺幣一萬五千

元；每再滿一

個月，補助新

臺幣五千元。

每人補助穩定

就業獎勵金以

新臺幣六萬元

為上限。 
2.參加駕駛訓練

之開、結訓日

期之一或開始

僱用之日，應

介於補助期

間。 
3.領有其他政府

機關發給之穩

定就業獎勵金

或其他類似補

助，得重複申

領本款補助。

但以各該獎勵

金或補助未明

定不得重複請

領者為限，並

應於申請時如

實申報。 
前項四款補助項

目，符合其中一款以

上之條件者，得就符

合之全部或部分提出

申請。每一項目每人

以補助一次為限。 
七、申請本要點所定補助

之受理期限如下，逾

期不予補助： 
(一) 於中華民國一百

十五年二月二十

七、申請本要點所定補助

之受理期間至中華民

國一百十六年五月二

十日止，逾期不予補

助。 

一、一百十五年二月二

十八日以前符合補

助項目請領資格

者，維持受理申請

期限至一百十六年



八日以前符合補

助項目請領資格

者，受理申請期

限至中華民國一

百十六年五月二

十日止。 
（二）於中華民國一百

十五年三月一日

至一百十六年二

月二十八日間符

合補助項目請領

資格者，受理申

請期限至中華民

國一百十七年五

月二十日止。 
前項日期，本局

得視申請情況及預算

額度，公告調整之。 

前項日期，本局

得視申請情況及預算

額度，公告調整之。 

五月二十日止。 
二、因應補助期間延

長，爰配合增訂後

續年度申請補助之

受理期限。 

 

 

 

第八點附件一（修正後） 
 

○○公司申請「交通部公路局公路公共運輸營業大客車

駕駛擴大徵才就業獎勵方案」留才措施計畫書(範本) 
 

一、本公司缺員情形及預估招募人力配置 

 1.缺員情形簡述 

 2.預估招募人力配置 

 （1）預估招募人數：______人 

 （2）預估各項駕駛訓練人數需求（可依實際營運情形選填） 

   小型車逕升大客車駕駛訓練：＿＿＿人 

   大貨車駕駛參加大客車駕駛訓練：＿＿＿人 



   乙類營業大客車駕駛人專業訓練：＿＿＿人 

   甲類營業大客車駕駛人專業訓練：＿＿＿人 

 

二、本公司留才措施（可依實際營運情形調整內容） 

 1.員工薪資結構（薪資或獎金制度等） 

 2.員工福利措施（保險、休假、健檢或其他員工協助等） 

 3.員工教育訓練 

    4.… 

 

 

修正說明： 

因應「交通部公路總局」機關名稱已變更為「交通部公路局」，故將原附件一標題

「○○公司申請『交通部公路總局公路公共運輸營業大客車駕駛擴大徵才就業獎勵

方案』留才措施計畫書(範本)」，修正為「○○公司申請『交通部公路局公路公共運

輸營業大客車駕駛擴大徵才就業獎勵方案』留才措施計畫書(範本)」。 

 

 

 

 

 

 

 

 

 

 

 

 

 

 

 



 

 

 

 

 

 

 

 

 

 

 

 

 

 

 

 

 

第八點附件一（修正前） 
 

○○公司申請「交通部公路總局公路公共運輸營業大客

車駕駛擴大徵才就業獎勵方案」留才措施計畫書(範本) 
 

一、本公司缺員情形及預估招募人力配置 

 1.缺員情形簡述 

 2.預估招募人力配置 

 （1）預估招募人數：______人 

 （2）預估各項駕駛訓練人數需求（可依實際營運情形選填） 

   小型車逕升大客車駕駛訓練：＿＿＿人 

   大貨車駕駛參加大客車駕駛訓練：＿＿＿人 

   乙類營業大客車駕駛人專業訓練：＿＿＿人 

   甲類營業大客車駕駛人專業訓練：＿＿＿人 



 

二、本公司留才措施（可依實際營運情形調整內容） 

 1.員工薪資結構（薪資或獎金制度等） 

 2.員工福利措施（保險、休假、健檢或其他員工協助等） 

 3.員工教育訓練 

    4.… 


